
2017年度山西省平台基地和人才专项（平台基地部分）--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一、资助类别和条件
高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仅限于（一般）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主要用于资助获批山西省重点学科（含重点、建设和扶持学科）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申报对象为省级重点学科（含重点、建设和扶持学科），每个省级重点学科每年度限报1项。2016年获得本项目支持或作为优势学科、学科群的核心支撑学科得到支持的，不可申报。
    项目申请人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申请人须为人事关系在山西省普通高等学校科研教学第一线的全职人员。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独立开展及组织教学科研工作的能力，能担负实质性学科建设工作；

2、申请人须为项目的实际主持人，原则上应为本学科的实际负责人。申请人须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副高级职称。承担项目期间将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人员、申请学校的兼职人员不能作为学科建设申请人，但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开展工作。

    资助类别和条件详见《山西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晋教研[2015]10号）

    二、申报材料
    《山西省高等学校重点学建设项目申请书》及相关附件。

    三、业务受理单位和联系方式
    受理单位：山西省高等院校科技发展中心

    联系人：冯有斌

    联系电话：7329381  13007044763



